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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國 

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年 第三十八號 

第一百三十二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星期s午後五時三十分在紐約發拉星草場舉行 

主席：郭泰祺先生（中國）： 

出 席 者 ：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 澳 大 利 亜 . 比 

利 時 . 巴 西 . 中 國 . 哥 侖 比 亞 . 法 蘭 西 . 波 蘭 . 敍 

利 亞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英 聯 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 三 七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文件S/335): 

該函原文如下： 

[原文：英文] 

̶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甸 牙 ^ 公 使 館 

美京華盛頓 

編號：1979/1947 

Mr. Trygve Lie祕書長閣下 

聯合國 

紐約威功湖 

祕 書 長 勛 鑒 ： . 

*照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金山簽 

訂之聯合國憲章第四條，及一九四七年二月 

十二日在巴黎簽訂之對甸牙利和約弁言，並 

依據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外長會議之決定， 

僅 附 奉 匈 牙 利 申 '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申 請 書 一 

份，並聲明匈牙利亟願接受憲章所載之義務。 

• 爲此，謹請閣下鎏及對匈牙利和約業經 

簽訂；故休戰協定 t i敝國主權所加之限制係 

屬臨時性賀，且將於上項和約生效之R失其 

效力。 

謹頌 

繊 

(簽署)Aladar SZEGEDY MASZAK 

甸 牙 . 利 雕 

― . 通 過 譏 事 曰 程 

二.匈牙利駐美國公便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 

二曰致祕書長函（文件S/333)i 

一 三 八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2 

主席：臨時議事日程包括兩事項。 '第一 

項目爲例行之通過議事日程；第二項目爲^ 

牙利駐美國•S"使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致 

藤書長函一件（文件S/ 3 3 3 )，該函關係匈牙 

利申請加入聯合國事。 

一 三 九 議 事 日 程 第 二 項 目 之 討 論 

主席：在請諸位發表意見之前，本席願 

吿知諸位，鼹書處之法,司已舞此事加J i l研 

究，認爲並不反衡將此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 

之議事日程。I本理事會議事規則中之有11條 

文，爲第五十九條；該條稱： 

"祕書長應立卽將申請書提交安全狸事 

會各代表。除安全理事會另有决定外，該項 

申請書應由主席發交一由安全理事會理事國 

各派代表組成之委• 員會。該委員會應審査其 

所接奉之任何申請書，並至遝應於大會經常 

屆會開始3十五日前，或大會特別屆會開始 

十四日前，將審査結果報吿^全理事會。" 

茲請諸位發表意見。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亜)：新會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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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問題係一重大事件，影響聯合國全體，且 

爲各會員國所lijH力者。因此，澳大利亞代表 

圑一向主張應制定適當之程序以議其事。 

前於本理事會議訂議事規則之時，本代 

表圑卽發#意見，忍其有越職權範圍。蓋所 

訂之規刖規定自接獲入會申請»起直至大會 

最後决定期間之一切步驟。憲章對安全理事 

會 之 職 權 曾 明 文 規 定 ， 限 其 主 要 職 務 爲 和 

平及安垒之維持，授"適當權力，俾得履行 

其責任。而新會員入會問趨，非止脇及安全 

理事會而已，蓋根據憲章第四條規定，决定 

某一國家3ë否履行會員之義務者，乃大會也。 

茲*例以明之，本理事會無權决定某一 

國家是否能履行其在經濟及祉會問題方面之 

mm,亦無權决定某一國家是否能&行其對 

若干專門機關之義務，而會員國却受此等專 

門機關約章之約束也。大會爲唯一可以總攬 

全局之機關，故此一間題屬于大會之主要職 

責。 

本代表圑認爲本理事會不得僭享决定該 

等所宵問題以及就此提具建議之權利。大會 

割此方面之職責，未嘗絲亳忽略；由去年十 

一月十九日大會通過一項決議案，請本理事 

會派定一委員會與大會任命之委員會聯席共 

議以制定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俱能同意之规則 

一事，卽可見之1。此事迄今五閱月矣，吾人 

果有何成就？本理事會居於聯合國中一機關 

之 地 位 ， 自 應 恪 遵 其 , 高 權 力 機 關 一 大 會 一 

之決議案。然吾人對此一無所爲也！澳大利 

亞代表P前曾致函祕書畏，請其注意該項决 

議案，並請IS!速召開聯席委員會以倂究制定 

適當之 t t事程序。吾人在該聯席委員會召開 

會議，提出報吿之前，自不能採取任何行動， 

否則將爲杜臆該委員會之報吿及建議，殊有 

背該項决饞案之桡神。此爲本席之第一點意 

本席之第二點意見爲：對甸牙利和約第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該 約 須 經 聯 盟 協 約 各 國 之 批 

准。該和約復规定：該約於安全理事會三常 

任 理 事 國 ， ， 聯 . 美 國 . 英 聯 王 國 ， 批 准 後 

始行發生效力。故本席意念中遂生下述間題： 

1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通過之决議 

美 國 蘇 聯 何 以 尙 未 批 准 該 約 ？ 該 約 固 曾 規 

定彼等之義務，有". . . .儘可能之最短期間" 

批准等之字樣。 

苒者，本理事會之若干理事國在技術事 

實上言之，仍與匈牙利在戰爭狀態中。甸牙 

利仍屬敵國；[1在和約生效前，此種狀態將 

無變易。 

茲更有一點應加考慮者：該約之弁言中 

特別定明：於該約生效之日聯盟fâ約國家將 

得赞助匈牙利之申請加人聯合圃。該約今茲 

旣未經批准生效，各聯盟圃家亦不得贊助甸 

牙利加入聯合國。 

是故，此項申請書係一非主權國家所遞 

來 ， 而 聯 合 國 固 會 員 國 主 權 平 等 爲 基 本 原 

則者也。甸牙利今仍受停戰協定條款之約束； 

該協定對其主權育所限制。因此，本代表圑 

認爲其申請入會一節未屆適當時機，應毋庸 

議。 

苒者，同時簽訂之其他四和約中，卽對 

芬蘭.羅馬尼亞.保加刺亜.意大利四和約中， 

悉有類同之條款，且各弁言中亦均有同樣之 

規定。該等國家之發言人咸曾公開聲稱，將 

於各該和約批准生效之日，申請加入聯合國。 

故吾人應採之正當辦法，自適將各該申 

請書一倂審議，而不依今日建議之辦法，個 

別予以處理。 

本席願提請本理事會諸理事注意大會一 

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通過之另一决議案； 

該案請？里事會重行審査葡萄牙.阿爾巴尼亞.' 

外約但.外蒙古共和國及愛爾蘭五國之入會 

申請書 2。此爲五個月以前之事，而吾人迄無 

所爲。 

故本理事會現有二項任務應儘先完成： 

—爲，督促聯席委員會召開會議，提具報吿； 

二爲，重行審査前此遞入之申請書。 

本席認爲吾人允宜暫擱此案，先事屐行 

未完成之義務，然後始可就新遞之入會申請 

書一倂審,。伹此與吾人不宜於現階段收受 

該 項 申 請 書 一 節 截 然 兩 事 也 。 

主席引述之規則第五十九條，並未規定 

吾人必須將此項申請書發交一委員會審査。 

參閲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通過之決議 

案，第三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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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載稱"除安全理事會另有决定外"，故此 

非命令強迫性質。換言之，本理事會對入會 

申請書之處理，有完全自由決定之權。 

基於上述理由，本代表圑認爲吾人不能 

於現階段接受該項申請書；本席並正式提議 

吾人表示：已閲悉該件，待屆適當時機再予 

審譲。 

主席：本席願满澳大利亞代表提出之點， 

略述鄙見。 

彼提及：聯席委員會，卽研究新會員人 

會議事程序問題之大會委員會及安全理事會 

委員會之聯席會譲，迄今未行召開；而澳大 

利亞卽爲大會委員會委員之一。有關新會員 

入會之新規則亦迄未制定或經提出。今Jil無 

任何該頹ffi則可赍循準之故，安全理事會必 

須依其自定規則處理事務。 

祕書處曾通知本人"謂將此案列於議事 

日程之時，以爲依照本理事會之議事慣例， 

吾人將不於此時討論之。過去一向之程序爲： 

將此顔申請書發交安全理事會審査新會員入 

會事宜之委員會。澳大利亞代表提出之諸點， 

' 可 於 該 委 員 會 認 爲 適 當 之 時 ， ' 由 其 詳 加 討 

論。 

本席之意，僅欲將此事項發交新會員入 

會事宜委員會；該委員會——澳大利亞卽係 

該會委員——是否願就此事項進行審査，或 

有所決定，由其自行定奪。 

本席知澳大利亞代表向本理事會提出一 

項動籤；伹現有其他代表要求發言，擬允其 

各攄所見。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主席先 

生，本席僅依所命，以書面提出該提案。 

主席：茲請諸位注意-此次會議原擬速 

决早散；以現在情形觀之，原定午後六時重 

行集議之總務委員會，恐不及舉行矣。 

本人就主席之地位，願街澳大利亞代表 

提出之另一點赂陳意見。澳大利.亞代表今日 

復 提 及 所 , 本 理 事 會 關 於 新 會 員 入 會 事 宜 , 

僭行應屬大會之權力一節。 

澳大利亞代表提出該項問題，此非第一 

次，且本理事會前已予《a駁斥。 

憲章第四條規定本理事會對新會員入會 

事宜須履行明確之任務；該條載稱：大會之 

决 議 將 因 " 經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推 薦 " 行 之 。 故 

垒理事會若不依照憲章之规定，提具建議， 

實將有戯職責也。 

本席願指出：澳大利亞代表曾屢次提出 

該項問題，而本理事會全體並未予《Pi接受。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j美國對澳 

大利亞代表之提讒未能同意，蓋其理論根據 

—部似基於一種a論：卽安全理事會無權過 

問此事，安全理事會不得採取行動，因自其 

通過規則镌五十九條以後，並未作其他新措 

所提之間題若僅;^對目下案件應否應用 

第五十九條之政^間邇，本席之意見或與現 

持者不同；伹彼旣J>义爲安全理事會受法律條 

文之限制，受可以廢止本理事,議事規則之 

憲章條文之限制，本席爲支持本會已肓之議 

事 規 则 起 見 ， 惟 有 加 反 對 。 雖 云 本 會 之 議 

事规則中對廢止或修正規則事宜並無明文规 

定，吾人如欲廢止或修正該條規則，應以舉 

世公3忍之立法程序直接予;>丄提出。如是則其 

通過所需之多數稟數將與現有單獨提案所 i ï 

之人數不同。 

吾人鳥能認規則第五十九條爲無效而贊 

助此項提,？本席殊不識其有根據何在。 

至於另一問題，卽政策問題，現有兩種 

意見。其一爲聯席委員會業經設立。該委員 

會實際已否組成固無關宏旨。據主席適行宣 

稱：該娄員會迄未組織就緖。不論該委員會 

之組織情形已達何種法定階段，不論其業d 

履行何種任務，但在其未能完成工作，廢止 

第五十九條規則J>>L前，本理事會仍受第五十 

九條規則之約束。美國對現行法棒之一向政 

策爲循規守法，直至其廢棄之時爲止。 

關於第二間題，卽對甸牙利和約現僅由 

一國批准，尙待其餘二國予Oil批准一節；雖 

云申請入會國家於其四月二十二日來函中似 

亦稱此爲實際情形，诅在新會員入會事宜委 

員 會 報 吿 其 確 爲 事 實 之 前 ， 吾 人 不 能 此 作 

法律上事實論。該函載稱:"爲此，謹請閣下鎏 

及對匈牙利和約業經簽訂，故休戰協定對敝 

國主權所加之限制係屬臨時性質，且將於上 

項和約生效之日失其效力。" 

此點是否有法律上眞確性乃本會應加决 

定之事；但仍不能構成若何理由Jgt背棄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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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條規則。就原則方面言之，本代表圑認 

爲宜依該條規則行事，循例將此項申請書發 

交該條規則中所稱之娄員會審査，期待其提 

出報吿。若該委員會發現該國因和約未經批 

准或其他原因不符入會條件時，則本理事會 

應考盧是否可依第五十九條規則之規定接受 

此項申請。 

因此，本席認爲吾人不應造成先例， i i l 

不正常之方式及少於例行之多數禀數，修正 

或廢止本會之規則，並不應持上述之兩項理 

由 ， 投 菓 反 該 項 入 會 申 請 。 今 彼 旣 未 舉 述 

其他，本席確覺無採納澳大利亞代表提議之 

理由。 

主席：本席或宜對大會娄員會及安全理 

事 會 委 員 會 之 現 在 情 形 ， 稍 作 數 語 ， 供 本 

理 事 會 * 考 該 二 委 員 會 實 非 一 聯 席 委 員 會 ， 

而爲二獨立委員會，共同負責重行審査新會 

員入會事宜之議亊程序問題者。大會委員會 

中 有 澳 大 利 亞 . 古 巴 . 印 度 . 那 威 及 蘇 維 埃 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等國，係大會第六十七次 

全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所指派者， 

同時大會該次全會獲知安全理事會已楷派中 

國 . 巴 西 & 波 蘭 三 國 充 任 其 譲 事 程 序 事 宜 委 

員會之委員1。該二委員會迄今未聯席舉行會 

議 。 上 爲 苜 關 本 間 題 之 二 委 員 會 現 状 。 

Mr. EL-KHOURI (敍利亞）：本席僅欲提 

請諸位注意：現在時間已吿無多，吾人最好 

限於討論議事日程之第二項目。至於其他問 

題，主席可經理事國之要求或自行迻動召開 

特別會議以討齒之。現在似不宜再事討論此 

種問題，最好限於討論議事日程之第二項目。 

主 席 所 提 關 於 第 二 項 目 之 , 事 程 序 係 屬 

正確無誤，且與本理事會之譏事規則相符合。 

本席贊15】卽Jil此種方式進行處理該案。該項 

申請及澳大利亞所指稱甸牙利刻非係自主國 

家而爲敵國一節，應由專爲審査此類間題而 

設之委員會予以考盧，蓋此爲其職權能力範 

圍內之事務也一。 

該 委 員 會 應 對 此 項 間 題 加 討 論 ， 確 定 

自國際觀點言之，甸牙利是否爲一非自主函 

家或敵國。然後該委員會應進而研究：此類國 

1 參 閲 ^ 會 第 一 屆 第 二 期 會 議 通 過 之 决 議 

家現在巾請入會是否未屆時機，及對該項中 

請應否加以接受。吾人允宜將此問題發交該 

委員會審査，候其提出報吿。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安全理事會不能在此次會議中討論該 

項間題之本質，殆屬無疑之事。故本席認爲 

宜將此問題發交新會員入會事宜委員會，俾 

其於適當時機，審査甸牙利政府提出之入會 

中請書。 

至 於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所 提 諸 點 , 本 席 其 

與目下討論之間題無直接關聯。 

主席：爲求加速,事起見，本主席擬請 

敍利亞及蘇聯二代表將其建議作銜澳大利55 

提譏之修正案方式提出。 

澳大利亞代表提議吾乂表示：已閲悉匈 

牙利申請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待屆適當時 

機再予審議。 

本席以爲吾人崖採之議事程序爲將此項 

問題發交新會員入會事宜委員會，依照慣例 

在本理事會對之作任何討論Oil前，先由該委 

員會加以審査，此點本席前已言之矣。 

敍利亞及蘇聯二代表如願將其建議作對 

澳大利亞提譏之修正案方式提出，則擬於表 

决澳大利亞提議Jil前，將修正案先付表决。 

Mr. GROMYKOI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該二提譲可否作獨立提案辦理？ 

主席：可。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如是則請將第二提案作爲對第一提案 

之修正案。 

Mr. KATZ-SUCHY (波蘭）：波蘭代表圑不 

能投禀贊成澳大利亞提案。本席之意見與敍 

利亞代,完全相同：本理事會若現行討論澳 

大利亞代表所提之一切.主要問題，時地皆 

非。 

美國代表曾》此問題詳加分析。吾人現 

在不能討論安全理事會是否有僭欖推薦新會 

員入會之權利情事。吾人現受憲章第四條第 

二項之約束，推薦新會員入會爲安全理事會 

之義務，亦爲其權利。吾人在依據憲章第十 

八章之規定，將該條款予J>JL修訂3>丄前，悉受 

其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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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結言之，本席正式提議將甸牙利入會 

申請書發交新會員入會事宜委員會審査，並 

飭其提出報吿。本席不•!>义爲：該委員會因 

甸牙利和約尙未經批'隹故該國未具備會員條 

件一事，遂不得審査該項入會申請書而將其 

目下之限制條件，向本理事會報吿。 -

余希望在委員會報吿提交理事會討論之 

前，和約卽已批准；如此划吾人將能對申請 

書作適當之决議。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主席先 

m,本席茲提出程序間題。本代表圑認爲所 

提之決議案及其修正案俱屬不合程序；理由 

如下：前主席向吾人提出臨時議事日程並問 

有何意見；繼主席自行陳述意見；然後本席 

發言。該項議事日程並未經通過，主席亦未 

宣稱其業經通過。»未經通過之議事日程上 

事項，自不得提出議案。 

主席：茲答覆澳大利亞代表，犯此錯誤 

者不僅本主席一人，因澳大利亞代表亦曾銜 

該項目提出決議案也。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否，本席 

所提之决議案，僅云已閱悉該項入會申請書， 

與議事日程無關。 

主席：閣下之決譏案搠及一項未經通過 

之議程。本主席擬於通過議事日程後，先將 

閣下之决議案，付諸表决。本席頃又接獲敍 

利亞代表圑提出之决議案草案，將於宣讀後 

表決之。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本 

席願首先聲明立場，贊成通過»事日程。 

本席J>i爲其最佳，最正常之議事程序莫 

如依建議之辦法，將此項申請書發交第五十 

九條規則中所載之委員會。該委員會應否立 

卽開會，審査此項申請書，則本席未敢斷言。 

現在正當四月下旬；在向九月間大會推薦此 

項申請之前̃"^如决定如此̶̶尙有充裕時 

間 加 " 考 慮 。 

根據第五十九條規則而設立之委員會亦 

可稍行候待，俾知是否可由正在研究或應'行 

研究新會員入會規刖之大會及安全理事會之 

兩 & 員 會 ， 接 獲 指 示 以 資 循 準 。 -

此外本席尙願提出一點，請本理事會注 

意：卽大會之另一决議案曾請本會重行考慮， 

愛 爾 蘭 . 外 約 但 . 葡 萄 牙 . 阿 爾 巴 尼 亞 及 外 蒙 

古共和威之入會中請1。 

本 國 政 府 認 爲 在 審 査 後 來 之 申 請 書 以 

前，應先行覆議此五國之申請。 

主席：現請對此次會議議事日程第二項 

目之應否^入間題，投菓表决。 

0^舉手方式表决結果，議事日稃之第二 

項目Jâl十對一禀通過）。 , 

贊成者： 

比利時 

巴西 ' 

哥侖比亞 

法蘭西 

波蘭 

敍利亞 

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主國 

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 

澳大利亞 

(議事日程通過） 

一 四 〇 匈 牙 利 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 主席：茲將澳大利亜决議案付諸表决， 

該案文曰： 

"决議：已閲悉甸牙利申請加.人聯合國之 

申's靑書，待屆適當時機,再予審議。" 

Mr. LOPEZ (哥俞比亞）：本席提出程序 

問題。本理事會之議事程序非本席所嫻熟， 

但竊J>丄爲根據第三十三條規則之規定，波蘭 

代表提案應有優先表決之權。 

主席：澳大利亞決譲案在會議開始之前 

卽 行 提 出 ， 故 本 主 席 予 優 先 之 權 。 茲 請 對 

此先作表决。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不在會, 

開始之！〗Ï ，而實先於議事日程通過之時耳。 

主 席 ： 卽 請 就 澳 大 利 亞 决 議 案 進 行 表 

决。 

(•a舉手方式表決結果，贊成一禀，R對 

九禀，棄權一禀，澳大利亞決議案未吿通過。) 

參 閱 大 會 第 一 屆 第 二 期 會 議 通 過 之 决 , 

案，第三五（甲）。 

三八七 



贊成者： 

澳大利亞 

反對者： 

比利時 

巴西 

中國 

哥 * 比 亜 

法蘭西 ' 

波蘭 

敍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1國聯邦 

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 

英聯王國 

主 席 ： 敍 利 亞 代 表 圑 貧 提 出 下 列 决 議 

"决譲：,將甸牙利一九四A年四月二十二 

日申請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發交新會員入會 

事宜委員會加JilW究並飭其向安全理事會報 

吿。"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是否宜於文中加入"於適當時機"字 

樣。？ 

主 席 ： 然 ， 文 中 將 加 " 於 適 當 時 機 " 等 

字。 ' 

茲請就經修正後之敍利^決議案投稟表 

决。 

(以舉手方式表決結果，經蘇聯修正之敍 

利亜決籤案《PJl十割一菓通、^ )。 

贊成者： 

比利時 

巴西 

中國 

哥侖比亜 

法蘭西 

波蘭 

敍利亞 

È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类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 

澳大利亞 

一 四 一 軍 事 參 謀 圑 之 報 吿 》 

.主席：在宣佈散會Jil前，本席願吿知諸 

位，本理事會巳接獲軍事參^圑之報吿，此 

項報吿乃本理事會曁祉會各方關懷至切者。 

該項報吿今日始送達祕書處，尙未繙譯成他 

種文字。閒其爲一巨製，長達九十餘頁，故 

頗需時間加以W究。 

本席願知本理事會對於該項報吿之公佈 

間 題 俘 何 意 見 。 軍 事 團 主 席 於 其 致 祕 書 

長函中聲稱:"軍事參IKffl依照其,事規則第 

十三條之規定，謹聲明所提之報吿不屬祕密 

文件範圍，此請查照"2。 

本席曾與本理事會若干代表非正式談及 

公佈問題，彼等咸《1^爲宜儘速將該項報吿發 

交新聞界予 i i i披露。今日爲星期三：祕書處 

建議將該項報吿於本星期六發交新聞界，俾 

得在星期日報紙上予以登載。本席殊願知諸 

位對此問題之意見何如。 ， 

iM>書處吿知本席：大約需要三日時間將 

此報吿譯成法文及其他正式語文，同時將各 

譯本分發予本理事會之理事國。祕書處並建 

議將抄本於同日，卽本星期六，發給新聞界。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本席願首 

先聲明，本國政府希望能將此項報吿完全披 

露並公開討論之。此點對於本理事會之諸常 

任理事國自無間題；彼等之代表參與軍事參 

謀圑會議，深悉報吿之內容.條文及所遭遇 

之困難。今茲特爲安全理事會諸非常任理事 

國着想發言耳。 

諸非常任理事國政府自應於該項報吿分 

發新聞界之前，先獲披閱機會；不然亦應先 

予吾人報吿抄本俾得呈送各本國政府。故望 

主席於决定審«該項報吿之時，念及吾人須 

將其呈送各本國政府，俟接獲政府之意見. 

訓示&對報吿内容之批評後，始能參加討論。 

本席最感關切者，爲非常任雜事國政府 

應各先得報吿一份，且在各非常任理事國政 

庥或吾人得機閲悉該項報吿之前，不應立卽 

將其發交新聞界。 

主席：本席深信明日繼任本理事會主席 

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 
補編第一號0 、 

* 參 閲 安 垒 理 i 會 正 式 紀 錄 ， 第 二 年 ， 特 種 

補/s第一號。 



之哥侖比亞代表，必能 t i非常任理事國需要 

時間，俾熟訟報吿內容一節，妥加考盧。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主席閣下， 

本 席 知 軍 事 參 謀 圑 現 尙 備 有 該 項 報 吿 若 干 

本，足凝立卽分送安全理事會各非常任理事 

國之用，且亦願意分送之。 

主席:本席將請助理祕書長儘速爲本理 

事會各理事國設法獲得該項報吿若干份，俾 

得於本星期六前分狻之。至於向新閒界披露 

報吿之時間，本席認爲本理事會應加决定， 

或 訓 < ^ 脑 書 長 擇 最 合 宜 之 時 間 予 以 披 露 亦 

可。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本席可否 

詢問澳大利亞代表，對星期六向新聞界披露 

報 吿 俾 得 星 期 日 予 登 載 一 節 ， 是 否 反 * ) ?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不力B反 

對。 

主席：本席將請祕書處星期六向新聞界 

披露該項報吿，俾得於星期日予以登載。 

(午後七時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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